
附件3

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(强师工程-新强师工程)

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

项目等级 一级项目

省级主管部门 省教育厅

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25年

2023年预算金额 504000000

设立依据

  教育是国之大计、党之大计，教师是立教之本，兴教之源。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
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[2018]4号）；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〈教师教育振兴行动
计划（2018－2022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教师〔2018〕2号）；《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
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发[2018]25号）；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推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》，以及拟制定《广东省教师发展
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《广东省中小学“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”培养项目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对标党
中央、省委要求，优先谋划教师工作，优先保障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先满足教师队伍建设需要。为确保党
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，实现既定的目标任务，“十
四五”期间，继续安排强师工程专项资金，为健全完善教师发展体系和教研体系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显
得尤为重要，完全符合国家和省政策要求。该事权资金已报省主要领导同志审批同意，详见附件。

项目概述

  根据省领导提出关于建设教育“四个体系”的部署要求，设为“新强师工程”事权资金专项。主要是
用于建设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和教研体系，加强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，组织实施国家和省教师人才
计划，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支撑体系，以及开展省级教师示范培训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教师全员轮训和提
升中小学教师信息应用能力。2023年度资金主要用于师德师风建设项目，教师专业保障建设项目，教师
人才培养项目，教师素质能力提升项目。

总体绩效目标

实施周期总目标

力争到2025年，教师发展体系健全完善，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。教师综合素质、专
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，教师基本适应信息化、智能化等新技术变革需要，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
学。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健全，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发展，教研训深度融合创新，培训精
准度和有效性明显提升，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高，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，培养造就一批骨干教
师、名教师、名校长和教育家型教师和杰出人才、领军人才。

2023年度目标

加强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和教研体系建设，完善教师培训支撑体系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师
全员轮训，省级教师培训学员参训率不低于90%，省级教师培训学员结业率不低于90%，省级教师培训项
目整体满意度达到85%，培养培育中小学“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”省级培养学员497名，着力培养造就一
批高水平教育人才。通过完善教师发展体系和教研体系，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，不断优化教师队
伍结构，不断增强教师队伍素质，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。

绩效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建设教研基地数量（个） 269

获省级教师教学技能奖项数量（项） 1200

能力提升工程培训人数（人） ≥30000

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人数（人） 497

工作室建设数（个） 480

能力提升工程开展培训项目数（个） ≥80

质量指标
教研员省级研修项目完成率（%） 90

培训合格率（%） ≥90

时效指标 及时下拨珠江学者岗位津贴（%） 100

成本指标 省级教师线下培训费用（元/人天） 550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教研员省级研修项目成效
提升基础教育教研员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

指导能力

提升教师教学技能
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加教学技能大赛的

积极性

机构培训正常运行
教师发展中心功能场室配备齐全，培训顺

利进行

专任教师合格率（%） ≥95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、质量发挥的影响 长期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培训教师满意度（%） 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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